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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混改涉780億
引入BAT國壽等14企

▲警方於石灘檢走一個
煙包化驗

▼警員到西貢向商戶查
問是否有見過林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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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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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嗌頭痛今缺席聆訊
涉誤導警方被起訴 警西貢石灘檢煙包血紙巾

衝政總覆核 黃之鋒三人勢收監 發叔今出殯 長眠龍鼓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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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 加多寶
判共享紅罐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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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於昨晚十時半公布，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經
調查後，控告林子健一項 「誤導警務人員」罪。

被捕的林子健前晚11時許在紅磡警署報稱胃酸
倒流及頭暈不適，警員陪同他乘救護車到伊利沙伯
醫院急症室，經初步診治，院方為其進行腦部掃描
，約一小時後完成檢查，林獲安排入住內科病房。
診治期間，大批傳媒緊貼追訪，林子健試圖用毛氈
遮面，對記者提問不瞅不睬。消息稱，林不停說頭
痛不適，至昨午11時許由內科病房轉到羈留病房繼
續留醫，會缺席今日聆訊。

另一方面，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昨日繼
續調查案件。昨晨約10時，探員連同40多名機動部
隊警員，前往西貢大網仔路愛月樓對開的石灘搜證
，該小石灘為林子健被捕前帶同傳媒前往，聲稱懷
疑自己被棄在西貢的現場。警員到石灘進行地氈式
搜索，檢走一個煙包、一張染有啡色污漬的紙巾，
警方初步相信紙巾上是乾涸血漬。探員再在該處重
點搜索，包括搜查泊岸船隻，但未有進一步發現。

酒家職員稱見過林子健
現場消息稱，警方除了在石灘搜證，亦在附近

一帶向居民查詢與案件相關資料。至昨午一時，機
動部隊警員前往西貢市中心蒐證，消息稱，萬年街
一間海鮮酒家的職員透露，上周四（林報稱被擄當

日）曾見林子健經過酒家，因他樣貌容易辨認，印
象深刻。警方不排除稍後詳細錄取口供。

署理警務處處長劉業成昨午出席活動後表示，
上周接獲一宗涉嫌非法禁錮、恐嚇及傷害他人身體
的案件，警方派出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及機動部隊人
員調查，但從搜集所得證據發現，報案人的陳述與
警方調查的結果不相符，於是以涉嫌 「誤導警務人
員」罪將報案人拘捕。

三例控虛報均可囚半年
警方引用《警隊條例》第64條對林子健提出起

訴，事實上，《警隊條例》63及64條，以及《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第91條，都有提及 「誤導警務人員
」或 「報假案」罪名。第64條中 「虛報有人犯罪等
罪行」訂明，任何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或導致
他人虛報有人犯罪，或提供虛假資料或作出虛假的
陳述或指控，以誤導警務人員，定罪後可處罰款
1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大律師陸偉雄解釋，第64條關鍵在於報案人主
動提供資料，包括 「明知地」、 「虛假資料」及 「
誤導警務人員」三項元素，而第63條和第91條則應
用於不是由報案人主動提供資料的情況，例如當事
人帶警方 「遊花園」，或做出行為妨礙或拖延調查
等，三條罪行最高刑罰都是判監六個月。

可能有人寫劇本指使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反對派意圖利用

林子健事件攻擊特區政府，甚至將事件與高鐵 「一地
兩檢」扯上關係，企圖製造恐慌，令人反感。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認為，林子健事件
是一宗鬧劇，反映出部分政黨用意識形態去分辨是非
，而反對派自回歸以來一直以部分人的反共情緒恐嚇
香港人，要求 「泛民」必須要向市民交代。

李柱銘何俊仁愧為法律工作者
李少光更點名批評李柱銘和何俊仁，認為兩人作

為資深的法律工作者，不看事實和證據就妄下論斷、
未審先判，行徑如 「我嘅陣營就算做錯都要撐佢，對
方陣營幾啱都要唱衰佢。」李少光指出，李、何二人
當日妄下論斷，聲稱事件涉及跨境執法問題，完全不
是資深法律工作者應有之義， 「高級知識分子用這樣
的態度去處事，我覺得好可悲。香港人講法治、擺事
實，但原來日日講核心價值、講國際標準的人，完全
不是講呢樣嘢。」李少光又認為，林子健背後 「可能
有人寫劇本指使」，相信警方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認
為，林子健聲稱被擄，反對派刻意轉移視線至 「一地
兩檢」，造成恐慌，嚴重損害《基本法》和 「一國兩
制」的權威，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講大話
的人一定會被鐵一般的事實撕破假面具」。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批評部分政黨胡亂將事件扯上
內地部門，對社會沒有任何益處。他認為成熟的社會
應綜合更多證據，而不是無限上綱上線。他又讚揚警
方辦事效率高。

相關新聞刊 A3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聲稱被擄引發社會恐慌，日前因涉嫌提供虛假資料誤導警方被捕
，昨晚被正式起訴 「誤導警務人員」 罪，案件今早會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惟林子健
將缺席聆訊，他報稱頭痛不適，昨轉移到羈留病房繼續留醫。警方昨往西貢進行問卷調
查和搜證，在石灘檢走一個煙包及一張血紙巾。有西貢食肆職員表示，曾見過疑似林子
健的人出現。


